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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505 股票简称：西昌电力 编号：2025-061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交易内容具体、连续，不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3 日以

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6名非关联董事全票同意，

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张劲、张凌、冷继伟、佟如意、杨晓玲、贾巴书土

按规定回避表决。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独立董

事专门会议审议并获全票同意。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四川

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将在股东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公司向关联方采购的货物为电力（单位：万元）

企业名称
2025 年计划

金额（不含税）

2025 年 1-10

月实际金额（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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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注 1）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凉山供电公司 71,000.00 44,609.39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普格电力有

限公司
800.00 321.80

四川省水电集团金阳电力有限公司 1,200.00 1089.86

合计 73,000.00 46,021.05

注 1：2025 年 1-10 月实际发生金额数据未经审计，下同。

2.公司向关联方销售的货物为电力（单位：万元）

企业名称
2025 年计划

金额（不含税）

2025 年 1-10

月实际金额（不含

税）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凉山供电公司 14,200.00 12,361.51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普格电力有限

公司
4,200.00 2,682.31

四川省水电集团金阳电力有限公司 2,700.00 716.27

四川昭觉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3,600.00 1,681.13

国网四川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1,900.00 1,154.65

合计 26,600.00 18,595.87

3.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的货物为电力（单位：万元）

企业名称 交易内容

2025 年计划金

额（不含税、不含补

贴）

2025年1-10月实

际金额（不含税、不含

补贴）

国网四川省电力

公司

光伏售电 1,600.00 537.40

水电售电 9,000.00 8,050.90

合计 10,600.00 8,58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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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与关联方的其他关联交易（单位：万元）

企业名称 交易内容 资产种类
2025 年计划金

额（不含税）

2025年1-10月

实际金额（不

含税）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

司特高压直流中心
经营租出 房产 84.00 83.51

国网四川综合能源

服务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生产维护 50.00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

司凉山供电公司
经营租出 输电线路 750.00

合计 884.00 83.51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1.公司向关联方采购的货物为电力（单位：万元）

企业名称
2025年 1-10月实际

金额（不含税）

2026 年计划金额

（不含税）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凉山供电公司 44,609.39 45,000.00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普格电力有

限公司
321.80 800.00

四川省水电集团金阳电力有限公司 1,089.86 1,500.00

合计 46,021.05 47,300.00

2.公司向关联方销售的货物为电力（单位：万元）

企业名称
2025年1-10月实际

金额（不含税）

2026 年计划金额

（不含税）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凉山供电公司 12,361.51 8,700.00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普格电力 2,682.31 3,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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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四川省水电集团金阳电力有限公司 716.27 2,900.00

四川昭觉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1,681.13 3,900.00

国网四川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1,154.65 2,100.00

合计 18,595.87 20,700.00

3.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的货物为电力（单位：万元）

企业名称 交易内容

2025 年 1-10 月实际

金额（不含税、不含

补贴）

2026 年计划金额（不

含税、不含补贴）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

司

光伏售电 537.40 1,200.00

水电售电 8,050.90 10,000.00

合计 8,588.30 11,200.00

公司控股子公司盐源丰光新能源有限公司下属的塘泥湾光伏电站上网电量，

其优先电量向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销售，其余上网电量全部参与市场化交易竞价

销售。2025 年度上网电量的电价均依据《四川省 2025 年省内电力市场交易总体

方案》的通知（川发改能源〔2024〕667 号）、《四川电力中长期交易规则（2024

年修订版）》的通知（川监能市场〔2024〕145 号）等政策规定执行。

公司控股子公司木里县固增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所属的康坞水电站上网电量，

其优先电量、留存电量向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销售，剩余部分的上网电量参与市

场化交易竞价销售。商业运行期上网电价：售电人机组的商业运行期上网电价按

相关电价政策文件的规定执行。固增公司的优先电量及电价，根据省经信厅下发

具体数量及标杆电价执行，上网电价为售电合同价 0.2974 元/千瓦时（含税）；

留存电量按省发改委和省经信厅批复的相关政策规定执行。其余市场水电部分电

价均依据《四川省 2025 年省内电力市场交易总体方案》的通知（川发改能源〔2024〕

667 号）、《四川电力中长期交易规则（2024 年修订版）》的通知（川监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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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45 号）《四川省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实施方案》（川发改

价格〔2025〕480 号）等政策规定执行。

4.公司与关联方的其他关联交易（租赁 单位：万元）

企业名称
交易

内容

资产

种类

2025 年 1-10 月实

际金额（不含税）

2026 年计划金额

（不含税）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特高压直流中心

经营

租出
房产 83.51 84.00

国网四川综合能源服

务有限公司

技术

服务

生产

维护
100.00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凉山供电公司

经营

租出

输电

线路
750.00

合计 83.51 934.00

二、 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注册地：成都市蜀绣西路 366 号；法定代表人：

衣立东；注册资本：5,000,000.00 万元；类型：全民所有制。经营范围：电力

生产、销售；电力输送；电力建设工程项目的论证、勘测设计、施工、设备安装、

调试、招标、验收接电管理；电网的统一规划、建设、调度和运行管理；技术推

广服务；电力设备及配件的设计、制造、加工、销售及咨询；道路货物运输；装

卸搬运；仓储业；专业技术服务业；科技中介服务；综合能源服务；电力储能；

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网络建设、运营。持有本公司 20.15%股份，是本公司第一

大股东。

2、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成都市温江区人和路 789

号；法定代表人：罗健；注册资本：363,770.37 万元；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

司。经营范围：投资、经营电源、电网；生产、销售电力设备、建筑材料；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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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计、施工、技术咨询及服务；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持有本公司 18.32%

股份，是本公司第二大股东。

3、盐源丰光新能源有限公司，注册地：盐源县盐井镇果场路 207 号；法定

代表人：王开勇；注册资本：10,723.80 万元；经济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新能源投资、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光伏电站及送出输变电工程投

资、建设、运行、维护；太阳能光伏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太阳能光伏物资、设

备销售。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90.00%的股权。

4、木里县固增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四川省木里林业营造管护

局第五处；法定代表人：王昌林；注册资本：43,218.00 万元；经济性质：其他

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水电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71.27%的股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凉山供电公司、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特高压直流中

心是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的分支机构；国网四川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是国网四

川省电力公司的子公司。

2、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普格电力有限公司、四川省水电集团金阳电力

有限公司、四川昭觉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是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的子

公司。

3、本公司持有盐源丰光新能源有限公司 90.00%的股权；本公司持有木里县

固增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71.27%的股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

关联关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能够按约定及时收回销售电力的电费资金、其他关联交易资金，也能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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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支付采购电力的电费资金、其他关联交易资金。因此，不存在关联方长期占用

公司经营性资金并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三、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2025 年关联方之间的购销电力均按规定价格进行结算，其中:（1）

向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凉山供电公司购售电价格依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川发改价格〔2011〕1666 号）、（川发改价格函〔2022〕1005 号）、（川发

改价格〔2023〕233 号）、(川发改价格〔2025〕480 号)等政策规定执行；（2）

向其他电力购销电价依据凉山彝族自治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凉发改价格〔2019〕

482 号)、(川发改价格〔2022〕49 号）、（川发改价格〔2022〕90 号）和（凉

山州发改委《关于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丰水期富余水电消纳方案的会议纪

要》）、（川发改价格〔2023〕233 号）、（川发改价格〔2024〕668 号）、（川

发改价格〔2025〕185 号）、(川发改价格〔2025〕480 号)等政策规定执行。2026

年如有新的相关政策出台，则按相关政策执行。

（二）公司与关联方的其他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资产租赁管理办法》，

充分考虑电力行业资产租赁范围、变电资产折旧等成本，遵循“成本补偿”和“适

当回报”的原则，或参照市场交易价格，经双方协商一致后确定。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电力采购和电力销售关联交易是生产经营过程中必要

的正常交易，交易双方是互为需要互为依赖，交易定价依据充分、客观；公司与

关联方发生的其他关联交易，交易条件及定价符合市场交易原则。上述关联交易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采购和日常销售关联交易

是公司正常经营的重要环节，交易定价依据充分、客观，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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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利益；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其他关联交易、交易条件及定价符合市场交易公

平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24 日


